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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正河山标准化咨询事务

所（有限合伙）、北京爱和健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医家医云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昂、张俊清、李洁、常丽艳、周鸿峰、魏佳、于水清、钟德君、王若东、

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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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代谢性疾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慢性代谢性疾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与要求、服务评价与改

进。 

本文件适用于医疗卫生机构为慢性代谢性疾病患者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其他健康管理机构可

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组织和人员要求 

4.1.1 应具备为糖尿病（主要是 2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代谢综合征、高尿酸血症、骨质疏松

症等与代谢异常相关的常见慢性代谢性疾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的团队。 

4.1.2 应有相关专科医师或全科医生和护士，可根据需要引入药剂师、营养师、运动康复师、心理

咨询师、健康管理师等成员。 

4.1.3 应根据工作内容对人员进行培训与考核，考核合格者方能上岗。上岗后定期培训，每两年考

核一次。 

4.1.4 应建立并实施质量控制、培训考核、服务评价、档案管理等制度。 

设施设备要求 

应具备慢性代谢性疾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所需的相关设施设备、医疗用品。 

信息要求 

4.3.1 应通过信息化管理系统记录慢性代谢性疾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的全过程和结果。 

4.3.2 患者信息记录宜在医疗卫生机构间进行信息共享和信息互通。 

4.3.3 应注重健康数据的信息安全，并保护患者隐私。 

5 服务内容与要求 

服务流程 

慢性代谢性疾病健康管理服务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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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初诊建立健康档案； 

b) 综合评估； 

c) 制定或调整健康管理服务方案； 

d) 实施服务方案； 

e) 更新健康档案。 

初诊建立健康档案 

5.2.1 慢性代谢性疾病患者到医疗卫生机构接受服务时，应通过查阅病历、问卷或访谈等方式，了

解患者情况，为其建立健康档案。 

5.2.2 健康档案内容应包括下列几类： 

a) 患者签署的知情同意书。 

b) 个人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等基础信息和既往史、家族史、吸烟饮酒史等基本健康信
息。 

c) 健康管理记录： 

1) 疾病病情信息：病程、现病史、过敏情况、用药情况、合并症及并发症等。 

2) 医疗指标：血压、体重、体重指数（BMI）、腰/臀围、体成分等身体测量学指标；心肺

功能、骨密度、握力、耐力等体质状况指标；糖化血红蛋白、血糖、血脂谱、尿酸、肝

功能、肾功能等血液测量指标。 

3) 健康状态及自我管理能力：自我监测方法、频率和监测结果，用药依从性，饮食、运
动、睡眠，心理状态，突发事件处理等信息。 

4) 并发症风险情况和疾病结局：并发症评估和疾病发展的重要事件。 

综合评估 

5.3.1 综合评估包括疾病评估、心理评估、行为评估和社会决定因素评估。 

5.3.2 疾病评估包括： 

a) 根据患者疾病病情信息、辅助检查指标（如血糖、血压、血脂、尿酸等）等相关信息进行
疾病评估； 

b) 患者存在或潜在的危急情况评估，如低血糖、高血糖、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功能不全、
卒中、急性肾功能不全、营养不良、严重感染、跌倒风险等； 

c) 患者疾病并发症风险评估，如心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慢性肾脏病、足病和骨折等； 

d) 根据患者疾病情况进行其他健康评估，如睡眠呼吸暂停、关节活动度、体适能评估等。 

5.3.3 心理评估包括： 

a) 评估患者自我管理效能，识别自我管理的重要性、自信程度； 

b) 评估患者的情绪状态，识别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 

c) 评估患者对于疾病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时的心理应对能力。 

5.3.4 行为评估包括： 

a) 评估患者的饮食行为，包括饮食的种类、频率和量； 

b) 评估患者的运动行为，包括运动的类型、频率和强度； 

c) 评估患者的睡眠，包括入睡时间、睡眠时长和质量； 

d) 评估患者的医嘱依从性，包括用药依从性（是否按时按量用药）、治疗依从性（是否遵循
康复训练或手术方案）、生活方式依从性（如戒烟、控糖、运动等行为改变）、随访依从

性（是否定期复诊及监测指标）等； 

e) 评估患者的疾病自我管理行为，包括日常监测、疾病突发情况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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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社会决定因素包括： 

a) 评估患者的教育水平； 

b) 评估患者的工作及经济状况； 

c) 评估患者的社会支持因素，包括家庭、朋友和社区资源。 

制定或调整健康管理服务方案 

5.4.1 根据患者评估结果制定健康管理服务方案。 

5.4.2 制定健康管理服务方案时，应与患者达成一致，并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a) 患者综合评估结果； 

b) 可达成的阶段性管理目标； 

c) 患者意愿。 

5.4.3 健康管理服务方案包括： 

a) 健康促进措施； 

b) 药物治疗； 

c) 并发症筛查与监测； 

d) 复诊时间； 

5.4.4 健康促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 疾病与用药知识：提供慢性代谢性疾病的基础知识和用药指导； 

b) 健康管理重要性：强调慢性代谢性疾病健康管理的重要性和长期益处； 

c) 情绪心理支持：通过心理咨询、压力管理课程或团体支持活动，缓解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提升疾病管理信心； 

d) 自我监测技巧：指导患者如何进行有效的自我监测和数据记录； 

e) 生活方式指导：包括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改善睡眠、戒烟限酒等基本建议； 

f) 个性化饮食处方：根据患者的营养需求和健康状况，提供个性化的饮食建议； 

g) 个性化运动处方：制定适合患者健康状况的运动计划，包括运动类型、频率、强度和持续
时间； 

h) 风险与应急处理：指导患者识别和管理疾病相关风险，以及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 

5.4.5 调整健康管理服务方案时，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a) 生活方式改进目标和管理方案达成情况； 

b) 远程管理服务过程中出现的疾病相关问题。 

实施服务方案 

5.5.1 执行健康管理服务方案时的信息传递： 

a) 提供支持患者自我管理的清晰、准确的健康信息； 

b) 在健康管理服务团队外，宜考虑家庭、朋友和社区资源等社会支持因素。 

5.5.2 实施健康促进措施，可通过远程管理服务提供部分健康促进措施： 

a) 复诊提醒、预约，督促患者定期到医疗卫生机构就诊； 

b) 提示患者完成相关检查； 

c) 患者出现突发或紧急情况时（如高血糖、低血糖、痛风发作等），指导患者进行紧急处理
并建议及时就诊； 

d) 并发症筛查过程中出现问题或异常事件时，通过远程管理服务提醒患者及时处理； 

5.5.3 药物治疗： 

a) 帮助患者正确理解药物的作用、剂量、服用时间和潜在副作用，并按医嘱正确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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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定期检查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必要时提供提醒或调整治疗方案。 

5.5.4 并发症筛查与监测： 

a) 定期进行并发症的筛查； 

b) 对患者存在的并发症进行定期监测。 

5.5.5 告知复诊时间。 

更新健康档案 

5.6.1 实施服务方案相关健康管理记录，应归档保存。 

5.6.2 健康管理记录： 

a) 疾病病情信息：病程、现病史、过敏情况、用药情况、合并症及并发症等； 

b) 医疗指标：血压、体重、体重指数（BMI）、腰/臀围、体成分等身体测量学指标；心肺功

能、骨密度、握力、耐力等体质状况指标；糖化血红蛋白、血糖、血脂谱、尿酸、肝功能、

肾功能等血液测量指标； 

c) 健康状态及自我管理能力：自我监测方法、频率和监测结果，用药依从性，饮食、运动、
睡眠，心理状态，突发事件处理等信息； 

d) 并发症风险情况和疾病结局：并发症评估和疾病发展的重要事件。 

5.6.3 健康档案内容宜包括接诊、转诊、会诊记录等。 

6 服务评价与改进 

服务评价 

应定期整理、分析患者健康数据，对慢性代谢性疾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开展评价，评价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 

a) 档案规范率； 

b) 患者规范管理率； 

c) 患者需求响应率； 

d) 患者及家属对服务质量的满意度。 

服务改进 

根据服务评价结果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查找原因，并制定持续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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